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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11601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
聯絡人：業務組各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詳附件服務電話一覽表
傳真：02-82367346～50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台管業二字第1121696216A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doc、2.doc、3.doc、4.pdf)

主旨：有關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

金費用之基金繳納系統完成改版相關作業事宜，請轉知所

屬機關學校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民國110年4月21日部退三字第1105338471號函

及教育部同年5月7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57665F號函辦

理。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7條及公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自110年4月1日施行，

有關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繳付」留職停

薪期間全額退撫基金費用者，得選擇自「留職停薪之日

起」按月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或「遞延3年」按月繳付；若遞

延3年期滿前，自願提前繳付時，得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惟僅得繳納至機關學校繳納當月份退撫基金

費用之月份。

三、為配合前開銓敘部及教育部規定，本會「基金繳納作業系

統（單機版）」已完成系統改版，定於112年1月10日上

檔　　號:
保存年限:

0

1O1120000110

■■■■■■給與科 ■■■■■■■112/01/06 15:29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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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請依案附「單機版新增育嬰全額自繳資料匯入操作說

明」（詳附件，可至本會網站 http://www.fund.gov.tw之

最新消息下載），執行版本更新作業，另中央機關學校由

公庫（財政部國庫署）代繳退撫基金費用之「基金繳納作

業系統（憑證應用版）」，亦同步完成系統更新，並請勾

稽核對貴屬遞延育嬰人員名單是否有誤(列管名單有轉調機

關或是已提前一次繳清者，請於該系統中新增或刪除列管

名單)。日後，機關學校有申請遞延育嬰人員，請於系統

「新增」列管名單，無須填具表單函送本會。

四、檢附「本會服務人員電話一覽表」、「單機版新增育嬰全

額自繳作業功能說明」、「單機版新增育嬰全額自繳資料

匯入操作說明」及「憑證應用版新增育嬰全額自繳作業功

能說明」各1份，上開功能說明可至本會網站

（https://www.fund.gov.tw/）「下載專區\收支作業常用

表單」下載。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均含附件）
副本：銓敘部、教育部（均含附件）

22



1

單機版育嬰全額自繳資料匯入操作說明

一、 主畫面點擊「資料登錄」

二、輸入「作業月份」→選擇「育嬰全額自繳(新案)」人員→點選「確定」



2

三、點擊「匯入檔存資料」

四、選取需匯入人員(選取欄位需點擊滑鼠右鍵兩下或空白鍵)，點擊「匯入」



3

五、確認匯入

六、匯入完成



4

● 問題資料狀況

一、該員於「現職人員」或「退離人員」於育嬰自繳起日後，有變俸異動，

請至育嬰自繳功能「新增」案件後，再進行「變俸」。

Step1.育嬰自繳功能，點擊「新增」



5

Step2.輸入原來育嬰自繳資料，注意薪(俸)點須為自繳起日時俸點，自繳選

擇遞延三年，點擊「確定」



6

Step3.選擇該員點選「俸點變更」，輸入變俸生效日期及俸(薪)點，點擊「確定」

即完成



7

二、育嬰自繳已有該員資料，如為不同案件，請至育嬰自繳「新增」功能加入。



1

單機版新增育嬰全額自繳作業功能說明

一、 育嬰全額自繳資料登錄(續繳及遞延三年)

（一）、 主畫面點擊「資料登錄」

（二）、 選擇「育嬰全額自繳(新案)」人員→點選「確定」



2

（三）、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新增作業

1. 點擊「新增」

2. 輸入育嬰全額自繳案件基本資料後，點擊「確定」

選擇 續繳或遞延三年

原因為 新案或者機關調入



3

3. 完成新增育嬰全額自繳案件

（四）、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俸點變更作業

1. 選取變俸人員→點擊「俸點變更」



4

2. 填入變俸資料後，點擊「確定」

3. 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俸點變更作業



5

（五）、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回職/退出作業

1. 選取回職復薪或退離人員→點擊「回職/退出」

2. 填入回職復薪或退離生效日期後，點擊「確定」



6

3. 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回職/退出作業

（六）、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調任作業

1. 選取調任人員→點擊「調任」



7

2. 輸入生效日期

3. 點選轉調機關，點擊「確定」



8

4. 點擊「確定」

5. 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調任作業



9

（七）、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提前一次繳作業

1. 選取提前一次繳人員(僅有遞延三年繳費人員)→點擊「提前一次繳」→

點擊「是」

2. 若尚未回職復薪，僅提前繳至上月底，後續留停期間請另以新增案件辦理



10

3. 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提前一次繳作業

（八）、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經歷瀏覽作業

1. 選取瀏覽人員-點擊「經歷瀏覽」



11

2. 育嬰全額自繳經歷列印

（1） 點擊「列印」

（2） 顯示列印報表



12

3. 如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輸入經歷有誤，可於經歷瀏覽中點選最後一筆資料，

點擊「刪除」

（1） 確認刪除

（2） 育嬰全額自繳案件經歷資料已刪除



13

二、 育嬰全額自繳報表列印

（一）、 主畫面點擊「報表列印」

（二）、 選擇報表類型，點擊「預覽」

1.

2.



14

1. 整月清單、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資料-(D)欄為育嬰自繳金額總計



15

1-1 繳款單



16



17

2. 育嬰全額自繳明細

2-1 列印功能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服務人員電話一覽表

業務組職掌：軍公教人員收繳核符、各項退撫給與撥付、補繳基金費用等

軍職人員基金費用收繳 傳真機：（02）8236-7349

（02）8236-7314 海委會

（02）8236-7317 總統府、國安局、國安會

（02）8236-7318 國防部、軍訓教官、中科院

公務人員基金費用收繳 傳真機：（02）8236-7346~7

（02）8236-7327 交通部、保五、臺東縣

（02）8236-7328
內政部、選委會、國防部、臺灣省諮議會、保四、保七、臺灣省、新北市、

新竹縣、新竹市、屏東縣

（02）8236-7329
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國家安全會議、保一、雲林縣、臺中市、基隆

市、彰化縣

（02）8236-7330 財政部、勞動部、金管會、保六、花蓮縣、臺南市

（02）8236-7331 法務部、退輔會、福建省、南投縣

（02）8236-7332 監察院、審計部、經濟部、臺北市、桃園市

（02）8236-7334 司法院、考試院、農委會、外交部、環保署、陸委會、海委會、高雄市

（02）8236-7335

教育部、國立大專及高中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發會、客委會、僑

委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衛生福利部及其所屬、保

三、宜蘭縣、苗栗縣

（02）8236-7336
故宮博物院、原能會、科技部、文化部等文化機構、保二、澎湖縣、嘉義

縣、嘉義市、公平會、公共工程委員會、原民會

教育人員基金費用收繳 傳真機：（02）8236-7348 及 7350

（02）8236-7319 教育部及其他中央、新北市、臺南市、屏東縣

（02）8236-7320 新竹市、新竹縣

（02）8236-7322 國立高中職、私立學校護理教師、臺北市、宜蘭縣、臺東縣、南投縣

（02）8236-7323 軍警院校、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苗里縣、金門縣

（02）8236-7324 國立大專及其他、嘉義市、嘉義縣、連江縣

（02）8236-7325 高雄市、桃園市、澎湖縣、基隆市、花蓮縣

資訊室職掌：基金業務系統建置、運作管理與維護相關事宜

（02）8236-7407 退撫基金繳納系統(單機版)

（02）8236-7410 退撫基金繳納系統(憑證應用版)



憑證應用版新增育嬰全額自繳作業功能說明

一、系統登入

二、執行育嬰全額自繳作業

  (一)點擊「輸入經歷」

1



  (二)點選「育嬰全額自繳」，點擊「確定」

  (三)育嬰全額自繳案件－新增作業

    1.點擊「新增」

2



    2.輸入育嬰全額自繳案件基本資料後，點擊「確定」

    3.完成新增育嬰全額自繳案件

3



  (四)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變俸作業

    1.點擊「俸點變更」

    2.填入變俸資料後，點擊「確定」

4



    3.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變俸作業

  (五)育嬰全額自繳案件－回職/退出作業

    1.點擊「回職/退出」

5



    2.填入回職/退出資料後，點擊「確定」

    3.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回職/退出作業

6



  (六)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調任作業

    1.點擊「調任」

    2.輸入轉調生效日期(實際繳費最後 1日)，點擊「轉調機關」

7



    3.點選轉調機關後，點擊「確定」

    4.點擊「確定」

8



    5.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調任作業

  (七)育嬰全額自繳案件－提前一次繳作業

    1.點擊「提前一次繳」

9



    2.確認尚未達育嬰留停迄日，如有後續留停期間，請另以新增新案辦理

    3.點擊「確定」

10



    4.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提前一次繳作業

  (八)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註銷作業

    1.點擊「註銷」

11



    2.點擊「確定」

    3.完成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註銷作業

12



  (九)育嬰全額自繳案件－經歷瀏覽

    1.點擊「經歷瀏覽」

    2.育嬰全額自繳經歷列印－點擊「列印」

13



    3.顯示列印報表

    4.如育嬰全額自繳案件當月輸入經歷有誤，可於經歷瀏覽中
      點選最後一筆當月資料，點擊「刪除」

    5.確認刪除

14



    6.育嬰全額自繳案件經歷資料已刪除

    7.點擊「離開」

15



    8.育嬰全額自繳案件資料已復原

16



三、上傳試算

  (一)點選基金繳納試算後，點擊「確定」

17



  (二)確認上傳該作業月份資料並進行基金繳納試算

  (三)輸入憑證 PIN 碼後，點擊「確認」

  (四)上傳試算中

  (五)基金繳納試算完

18



四、報表列印

  (一)選擇試算版本

  (二)下載試算資料

  (三)點選報表類型，點擊「預覽」

19



  (四)點擊「列印」

  (五)確認不再修改「欠溢繳說明」

20



  (六)繳款單

21



  (七)繳費清單附表－育嬰全額自繳清單(一)

22



  (八)繳費清單附表－育嬰全額自繳清單(二)

23


